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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6年学校“2659法治行·典亮
振兴新突破”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
学校各直属党组织、各相关单位：
2026年5月是第六个“民法典宣传月”，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，立足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、“九五”普法启动关键节点，根据鞍山市市委宣传部、市委法治建设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、市司法局印发的《2026年鞍山市“2659法治行·典亮振兴新突破”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》，现就开展好学校“民法典宣传月”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、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管理谁普法”“谁服务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在学校广泛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，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校园氛围。
二、活动主题
2659法治行·典亮振兴新突破
三、活动时间
2026年5月1日—5月30日
四、活动内容
1.党建引领铸魂。坚持党对普法工作的全面领导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宣传月全流程，把民法典宣传融入学校法治建设，确保普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，筑牢法治建设思想根基。
2.加强党员干部学习宣传民法典。将民法典列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基层党组织学习计划重要内容，组织开展专题学习；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，突出学习宣传民法典，提高党员干部运用民法典维护师生权益、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，引导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模范。
3.加强学校师生学习宣传民法典。发挥学校法治宣传教育阵地作用，广泛开展以法治班会、模拟法庭、主题宣讲、知识辩论、法律援助、法治基地实践活动、志愿服务等活动为载体的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；发挥学校课堂主渠道作用，将民法典核心要义、实践要求贯穿于法学类相关课程，加大民法典在法治教育中的内容占比。
4.加强教育领域法治文化产品供给。聚焦民法典与学生、教师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之间紧密联系，突出民法典对师生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，编制师生民法典使用手册或指引，增强师生守法、用法意识，提升运用民法典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能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工作要求
1.提高认识做好保障。要高度重视民法典学习宣传，将宣传月活动作为年度普法重点工作任务，明确具体负责人，细化分工明确责任。各单位间要相互积极有效配合，确保各项活动任务落地见效，严守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坚守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。
2.总结经验加强宣传。要注重总结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中的先进做法、典型案例，及时通过官网官微、各级媒体等多种形式展示活动亮点，努力营造民法典学习宣传的良好氛围。
3.巩固效果常态开展。要以开展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为契机，巩固活动成果，引领推进年度各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压紧落实普法责任，结合学校年度普法工作安排，在重要时间、重要节点，持续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、长效化开展。
学校各直属党组织、各相关单位需将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总结以及活动照片，于5月28日前报送指定邮箱fzghzcfg123@163.com，可附经验做法或典型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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